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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台湾的记者朋友：

欢迎您来到北京采访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的新闻中心设在北京复兴路乙11号梅地亚中心，港澳台记者组位于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新闻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将为您提供热忱的服务。

新闻中心提供的服务有：办理采访会议的记者证、车证，提供会议文件和有关资料，公布会议日程，公告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和集体采访活动的安排，联系采访个别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回复您咨询的与会议有关的问题。一些采访活动也将安排在新闻中心。另外，新闻中心还专门为记者设立了电信网络服务区，免费提供电脑设备和上网查询，还备有电视信号传输设备。记者可在茶歇区休息，服务时间是9：00至21：00。
新闻中心设两个网址，分别是：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
全国政协网：www.cppcc.gov.cn，可以查找与会议相关的信息，如：会议议程和日程、新闻发布会和记者会安排、开放团组安排、个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采访登记表、代表团人员名单及各团住地等。
1．保管好采访会议的记者证和车证
    请保管好采访会议的记者证和会议车证。出入新闻中心、人民大会堂会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住地采访都需凭记者证。一个会议车证只能固定一辆车使用，有会议车证的车辆可停放在会议指定的各会场停车区域内。有明显出租标识的出租车及京外车牌的车辆，一律不准使用会议车证。2月20日至3月15日期间，持有会议车证的车辆不受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规定的限制。
会议证件不可转借他人使用；如有丢失，必须立即向新闻中心及会议警卫组报告（证件背面印有会议警卫组联系电话）；因证件转借、丢失而造成严重后果者，将追究当事人及主管负责人的责任。
2．遵守采访规定

请遵守以下规定：

   （1）在各会场采访时，请保持安静，特别是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时，电视台记者请不要在二楼记者席内做出镜采访报道。在采访区域内不要拥挤，以免发生人身伤害。
（2）进入各会场采访，注意着装整洁，讲究文明礼貌。
       （3）去各会场采访，都需经安检入场，严禁携带武器和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也不要携带与采访活动无关的物品，如有违反，有关部门将按规定处理。
    3．各种采访活动的地点
   （1）两个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和若干次全体会议，都在人民大会堂内的大礼堂举行，请根据记者证的类别分别在大礼堂二楼和三楼记者席采访。

   （2）两个会议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和集体采访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分别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和三楼金色大厅举行；集体采访活动的地点安排在新闻中心，如有变化，新闻中心将会提前在网上公布或通过手机短信通知。

   （3）对境外记者开放的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政协委员小组和联组讨论，记者都可以在开放时间内全程旁听。开放活动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有关厅室举行，有时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住地会议室举行。新闻中心将提前在网上公布具体地点。

   （4）新闻中心负责为您联系安排采访个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果代表、委员同意接受采访，一般情况下地点安排在新闻中心；若代表、委员要求在住地接受采访，则在住地的公共区域进行。

    4．各种采访活动的入场时间
（1）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时，均可提前80分钟入场；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和人大代表团的开放活动时，均可提前60分钟入场，一律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南侧通道入场。

   （2）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住地采访开放团组活动时，可提前30分钟入场。

（3）新闻中心举行的采访活动，均可提前60分钟入场。

    5．采访区域
   （1）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人大会议全体会议时，佩戴二楼港澳记者证、台湾记者证的记者均在二楼记者席采访；佩戴三楼港澳记者证、台湾记者证的记者均在三楼记者席采访。举行政协会议全体会议时，无论佩戴二楼还是三楼记者证均在二楼记者席采访。
电视台记者请勿将摄像机架在二楼会场中间的通道上和非记者采访区。

    （2）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时，文字记者请有序就座；摄像记者请将摄像机架按秩序架在会场最后一排座椅的后面，不要架在会场中间任何两排座椅之间，也不要架在通道上；持长焦镜头的摄影记者请在会场后区域拍照，不要坐在会场座位中间或者前排拍照。

（3）采访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开放活动、政协小组和联组开放活动时，请在会场内记者席旁听，此间不宜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问，以免影响会议正常进行。

    6．在新闻发布会和记者会上提出问题的提示
    参加新闻发布会和记者会时，在得到主持人允许后可以提出问题。提问时，请先说明自己代表的媒体名称。提问应简明扼要。
    7．采访个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如希望采访个别人大代表，请通过中国人大网站登陆“记者采访代表登陆系统”，具体流程为：点击“新闻中心”，再点击“联系采访”，进入“记者采访代表登陆系统”，再按提示操作。
如希望采访个别政协委员，请通过全国政协网站登陆“记者采访委员登陆系统”，具体流程为：点击“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再点击“港澳台及外国记者／采访登记”，进入“记者采访委员登陆系统”，再按提示操作。
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收到采访申请后将及时与被采访对象取得联系，联系的结果将及时通知申请人。

香港、澳门记者可自己联系采访香港、澳门全国人大代表，不必使用“记者采访代表登陆系统”，但需提前与代表约好采访时间和地点。

    8．领取会议文件

    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人大会议全体会议或政协会议全体会议时，可以在会议开始前45分钟，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南侧“港澳台记者文件领取处”按顺序排队领取当天全体会议的文件。如未及时领取，会后还可到新闻中心领取。

9．新闻中心的联系方式

新闻中心联系电话：
人大：68525800（兼传真）、68522322、68525700
电子邮箱：gatjz@peopledaily.com.cn
政协：68522262、68522251（兼传真）

10．其他
（1）香港、澳门代表团举行非开放全团会议时，在会议开始

5分钟内，香港、澳门记者可分别在两个代表团会议现场摄影、摄像，5分钟之后请离开会场。香港、澳门代表团举行开放全团会议时，可全程采访。

   （2）香港、澳门记者的车辆，凭会议记者车证可停放香港、澳门代表团的住地停车场内。

   （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人大会议全体会议或政协会议全体会

议前，如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采访个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请在台阶下面的场地进行，不要停留在台阶上，以免影响其他与会人员通行。请在各次全体会议开始前10分钟停止采访活动，以方便代表、委员准时出席会议。

   （4）在两个会议召开期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特首在京活动不属人大、政协会议内容，新闻中心不负责该活动的采访安排。

   （5）临时来京采访两个会议的记者，请在证件签注有效期内离境，携带摄像器材入境的记者在出境时务必办理结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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